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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依據： 

（一）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三）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辦理。 

二、本校學生之獎懲除依有關規定辦理外，悉依本補充規定辦理。 

三、學生獎懲，應審酌下列因素，以為獎懲輕重之依據： 

  （一）行為時之年齡。 

  （二）行為時之身心狀況。 

  （三）行為人之家庭狀況。 

  （四）行為人之平時表現。 

  （五）行為之次數。 

  （六）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七）行為之手段。 

  （八）行為所生之正面或負面影響。 

  （九）行為後之態度。 

  （十）其他足以影響行為發生之因素。 

四、學生之獎勵與懲罰，分下列各項： 

（一）獎勵： 

1.嘉獎。 

2.小功。 

3.大功。 

4.特別獎勵：（1）獎品。（2）獎狀。 

   （二）懲罰： 

1.勸導改過，口頭糾正。 

2.暫時取消參加課程表列以外活動。 

3.留置學生於課間輔導或糾正其行為。 

4.調整座位。 

5.適當增加額外作業或工作，監護人得斟酌增減之。 

6.責令道歉。 



7.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如；清潔服務)。 

8.要求靜坐反省或站立反省。但每次（或每節課）不得超過 20 分鐘，累計不得超 

  過 1 小時。惟教師應隨時注意學生狀況，據以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管教。 

9.其他適當措施（應具體列舉並說明執行程序，且不得對學生身心造成傷害）前項 

  措施於必要時，教師除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外，得請學務處或其他相關人員協助 

  之。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或確有上廁所、生理 

  日等生理需求時，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考量身心障礙學生身心狀況，針 

  對其不適當行為列入個別化教育計畫中，進行教育輔導措施。 

五、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記嘉獎： 

（一）禮節周到足為同學模範者。 

（二）參與團體活動表現優良者。 

（三）拾物不昧，其價值輕微者。 

（四）與同學合作互助者。 

（五）主動為公服務者。 

（六）參加體育活動具有運動精神、運動道德，表現優良者。 

（七）領導同學為團體服務者。 

（八）愛護公物，有具體事實者。 

（九）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活動，表現優良者。 

（十）其他優良行為合於嘉獎者。 

六、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記小功： 

（一）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活動，表現優良並能獲獎者。 

  （二）行為誠正足以表現校風，有具體事實者。 

  （三）愛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害者。 

  （四）拾物不昧，其價值貴重者。 

（五）參加各種服務成績優良者。 

  （六）維護團體秩序表現良好者。 

  （七）其他優良行為合於小功者。 

七、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記大功： 

（一）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活動，表現優良且成績優異者。 

（二）拾物不昧，其價值特別貴重者。 

（三）其他優良行為合於記大功者。 

八、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特別獎勵： 

（一）經常幫助別人，善行可嘉足堪表揚者。 

（二）有特殊優良行為，足為全校學生之模範者。 



（三）其他特殊優良行為合於特別獎勵者。 

九、依前條所為之管教無效時，或違規情節重大時，教師得移請學校做下列措施處理： 

（一） 警告。（填表建議→學務主任核定） 

（二） 小過。（填表建議→提學生獎懲委員會） 

（三） 大過。（填表建議→提學生獎懲委員會） 

（四） 心理輔導。 

（五） 轉換班級或改變學習環境。 

（六） 家長或監護人帶回管教。 

（七） 移送司法機關或相關單位處理。 

十、依前條第六項之規定，由家長或監護人帶回管教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經採取輔導管教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而無效果時方得為之。 

（二） 一日內由導師與家長溝通並獲同意後行之。 

（三） 三日以內由導師提經學務處與家長溝通後並獲同意後辦理。 

（四） 三日以上需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後辦理。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時應

邀請當事人家長出席。 

（五） 學生交由當事人家長帶回管教，應於事前進行家訪，或與當事人家長面談，以

評估其效果。交由當事人家長帶回管教期間，學校應與學生保持聯繫，繼續予

以適當之輔導；必要時，學校得終止交由當事人家長帶回管教之處置；交由當

事人家長帶回管教結束後，得視需要予以補課。 

十一、學生因精神疾患，或情緒失控，影響同學上課或出現攻擊同學行為時，經本校特約精

神科醫師或心理諮商專業人員之建議，依情節責成家長帶回、就診或暫停到校，俟病

情穩定後，方得到校。 

十二、攜帶及使用不當物品處置方法： 

(一)學生攜帶之物品足以影響學生專心學習或教學活動進行者，教師或學校得暫時代

為保管，必要時得通知家長或監護人領回。 

(二)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物品者，教師或訓輔人員應立即處置，視其情節移送相關單

位處理： 

1.具有殺傷力之刀械、槍砲、彈藥及其他危險物品。 

2.毒藥、毒品或麻醉藥品。 

3.猥褻或暴力之書刊、圖片、影片、磁碟片或卡帶。 

4.煙、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身心健康之物品。 

5.其他違禁品。 

十三、設立學生獎懲委員會如下：  

(一)組織： 



1.本會置委員 11 人，委員任期一年，由校長遴聘(派)，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3 人，

教師代表 6 人，學生代表 1 人，家長會代表 1 人，其中學務處主任為當然委

員。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教師代表及家長會代

表，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2.本會由學務處主任擔任主席，負責召集並主持會議。主席因故無法召集會議時，

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一人召集之。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代理

主席一人主持會議。召集人由委員互推產生。 

3.本會委員不得兼任同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4.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本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

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同意行之。 

(二)運作方式： 

1. 本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 

2. 學生偏差行為嚴重，建議記過以上處分時，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 

3. 當事人得聲請獎懲委員會中之關係人迴避。 

4. 獎懲委員會委員為獎懲審議對象之監護人、導師應迴避之。 

5. 其他運作方式依學生獎懲委員會訂定。 

(三)審議原則： 

1. 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重大違規事件時，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了解事

實經過，並應通知受懲處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到場，給予學生當事人及家長

或監護人陳訴意見之機會。 

2. 必要時並得經本會決議邀請提案人、關係人、社會工作師、心理師、學者專

家或有關機關（構）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或諮詢。 

3. 獎懲事件有必要時，得經本會決議，推派委員三人進行調查，於會議時提出

調查報告。 

4. 獎懲事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司法、警察、社政或其他相關機關之處

理結果為據者，於該處理程序終結前，本會得依職權停止審議程序之進行，

並以書面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前項情形於停止原

因消滅後，應繼續審議。 

5. 本會處理學生獎懲事件，關於委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

三十三條規定。 

6. 第四條第四款至第八款之學生獎懲事件，本會除依第十二條規定停止審議者

外，自學校收受學生獎懲事件書面提案或校長交議之次日起，應於二個月內

為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應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學生及其法定

代理人。依第十二條規定停止審議者，自繼續審議之日起重行起算審議期



限。 

7. 獎懲事件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

見，應予保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相關資料，均應予以保密。本會審議學生獎

懲事件，得要求學校有關人員提供相關資料及配合說明。 

(四)決議處理： 

學生獎懲委員會為重大獎懲決議後，應作成決定書，並記載事實、理由及獎懲

依據，並以學校名義送達受獎懲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通知學生當事人及其家

長或監護人，必要時得要求家長或監護人配合輔導。 

(五)核定與執行： 

1. 獎懲決定書應經校長核定後執行。校長認為決定不當時，應敘明理由，送請

本會復議；校長對本會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經本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決議維持原評議決定或作成其他評議決定時，校長應予核定。 

2. 獎懲事件之評議決定經校長核定後，應發布執行，由學校作成學生獎懲評議

決定書，並以學校名義送達受獎懲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前項決定書應載明

學生姓名、事由、獎懲結果及獎懲法令依據，並附記：「受獎懲學生及其法

定代理人如有不服本會之評議決定者，於收受或知悉原措施之次日起；高職

為 30 日，國中小為 40 日，依法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3. 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後，教師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會同輔導組協助學

生改過遷善。對於必須長期輔導者，學校得要求家長或監護人配合協請社會

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 

(六)學生獎懲委員會之特殊管教措施： 

學務處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採取交由其當事人家長或監護人帶回管教、

規劃參加高關懷課程、送請少年輔導單位輔導，或移送警察或司法機關等處置

時，應依該校學生獎懲辦法，簽會導師及輔導組提供意見，經學生獎懲委員會

討論議決後，始得為之。但情況急迫，應立即移送警察機關處置者，不在此限。 

十四、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以書面向本

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十五、學生所受之處分，足以改變學生身分致損及其受教權益者，經向學校申訴未獲救濟，

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前項學生申訴得由家長或監護人代理之。 

十六、學務處得訂定「懲罰存記」及「改過銷過」要點，以鼓勵學生改過遷善。 

十七、全校教職員均有提供學生獎懲參考資料之權利與義務。嘉獎、小功由學務處負責核定；

警告由學務處核定；大功、小過、大過等由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陳請校長核定。 

十八、學生之特別獎勵，由學務處報請校長核定公布。 

十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